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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常江

一年一度的高考总能不断触
发新的社会议题。今年的高考除
了“年年岁岁花相似”的作文题目
外，最大的争议恐怕就是“志愿填
报密码不在我手里”的故事。据
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内某些中学
因竞争清华、北大上线人数而修
改考生志愿填报系统的密码，“迫
使”很多无意“清北”的中学生填
报这两所公认的顶尖学府。

这个故事看上去只是“成功
者的烦恼”，毕竟全国上下能去思
考“上不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只是
凤毛麟角。然而，相关的新闻报
道还是在很大范围内激发了人们
的共鸣，因为它以某种极端的方

式揭示了一个问题：本应最纯粹
的教育系统，出于功利性的考虑，
竟对个体命运选择进行堪称粗暴
的干涉，从而在最大的限度上生
产出所谓的“成功者”。

作为一个已经距离高考很远
的人，看到类似新闻还是会觉得
心有戚戚，足见这样的事给人留
下的创伤之深。我算是比较幸运
的，作为学习成绩在省里较为出
众的文科生，从一开始无论老师
还是父母都全力支持我报考北
大。但在专业的选择上，却是冲
突不断：父母希望我选法律或金
融这样明显更符合“成功人士”培
养标准的专业，可我却坚持要学
新闻。斗争的结果虽然是我取得
胜利，但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父

母还是会时常将“如果当初听我
们的学 XX，现在说不定如何如
何”挂在嘴边。

父母对我的“干涉”至多源于
他们作为父母的责任，这无可厚
非。但如今，“一考定终身”早已
成为历史，整个社会日趋奉行多
元和宽容的现代文明法则。因
此，那些坚持“替考生做主”的越
俎代庖的行为，恐怕只能解释为
一种冷酷的功利主义。

一个朋友的小孩，在华北地
区一所很好的高中读书，高考结
束后他的班主任即反复、强烈“建
议”他舍弃自己想去的某外国语
大学的法语专业，选择北大的一
个冷门专业，因为这样可以提升
学校的“清北上线率”。在我做大

学教师的这些年，见过太多在父
母和老师的干涉下郁郁寡欢地度
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学生。这种单
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教育理念，
实在是饮鸩止渴，只会压抑学生
对知识的敬畏，扼杀他们最纯粹
的快乐。

一种理想的教育文化，应摒
弃绝大部分建立在数据之上的指
标体系，并充分尊重人的天性和
意愿。现代社会需要建立在边界
感的基础上，现代教育理念也是
一样。所有个体都有选择自己命
运的自由，也有为自己的选择负
责的义务。如果连对人最基本的
尊重都做不到，那些漂亮的数据
将没有任何意义。

（作者为清华大学副教授）

老师不要因自己的功利误导学生填报志愿

□胡印斌

据半岛都市报报道，山东青岛
李沧区安顺路上有两个由大爷大妈
组成的暴走团，每天 6 点以后都会
在马路中间的快车道暴走健身，非
常危险。居民称，这两个暴走团已
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安全
问题，周围的居民联合起来多次与
暴走团进行沟通，也向相关部门反
映了情况，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
决。

从视频看，暴走团着统一服装，
雄赳赳、气昂昂，颇为神气。想来他
们走着，路人看着，他们心中或许会
漾起“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豪迈，也
会产生一种找到“共同体”的激越。
这不光是锻炼身体，也是一种心理
按摩。

只是，不管不顾暴走的老人们，
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一时痛快，我
们真的很担心。

《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规定，行
人不得在机动车道上行走。个人不
可以，组团更不可以。如果暴走团
试图以人多势众、法不责众、年龄更
大来为自己争取本不该有的“路
权”，无疑是在挑战法律的尊严。

令人纳闷的是，当地相关部门
为什么长时间不管不顾？这种默
许、纵容的态度本身，不仅枉法，也
传递给暴走团一个不好的信号，而
愈发使其变本加厉。暴走团的大爷
大妈们失去了“方向感”，与此不无
关系。

当下，囿于公共资源的不足，很
多城市均发生了老年人争夺活动场
地的“战争”。像此前洛阳王城公园
老人与青年争夺篮球场，老人群体
之间争夺公园空地等。这些问题也
是现实存在的，有待城市管理者尽
快响应老人的诉求，从规划层面增
加公共活动场所，以适应老龄社会
的迫切需求。但无论如何，把暴走
的路线划到城市快车道上，是一种
极其危险的行为。

老龄社会并不意味着单向的敬
老、尊老，老年人健身暴走也应该恪
守社会公序良俗，不得任性，更不能
逾越法律的边界。

一个各个年龄段都能和睦相处
的社会，首先是一个每个群体都能
约束自己行为的社会。不然，被冲
决的，只能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
秩序。

“暴走团”侵占快车道
挑战法律尊严

在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任务执行的过程中，由于通过行
政手段层层拆解指标，下达任务，最
终反而导致效率低下的国企得到保
护，高效的民企遭到淘汰。这种行
政化的去产能是一种逆向选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
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接受财新传媒
采访时表示

那些替考生“择校”的越俎代庖的中学，单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教育理念，实是饮鸩止渴，只能解释为一种冷酷的功利主义。

如果暴走团试图以人多势众、
法不责众、年龄更大来为自己争取
本不该有的“路权”，无疑是在挑战
法律的尊严。

■一家之言

@马靖昊说会计：每当我看到
企业由于拖欠工资或断缴员工五险
一金而遭维权的消息，我心情就很
沉重。好像全世界的错全在企业
主，员工义愤填膺地投诉博得了满
世界的同情。究其根本，无非是由
于企业经营亏损到现金断流，无米
下锅了。而在此时此刻，员工更应
与企业同舟共济，而不是厝火积薪、
拔刀相向。那些作正义状指责企业
的人多半是无知的人，其实此刻更
应救济的是企业和企业主。

（马靖昊，知名财税专家）

□舒锐

驻马店一女子过马路时被出
租车撞倒在地，多辆汽车和多名
行人路过，无一上前施救；一分钟
后，该女子遭到另一辆汽车二次
碾压。不少人在感慨、悲愤世态
炎凉、路人冷漠的同时，却将众人
的冷漠归过于十年前的“彭宇
案”。

近年来，路人对遇险者作壁
上观的类似新闻不断在各地反复
上演，而每当类似新闻出现，“彭
宇案”就会被再次纳入公共讨论
的范围。一时间，“扶不扶”仿佛
成了一个困扰人们多年的中国式
难题，提供救助怕被对方反咬一
口，不提供救助又将面临良心上
的谴责，甚至这个话题还上了春
晚。其实，再次讨论这一话题时，
我们不妨回到“彭宇案”本身。

该案中，从法律真实看来，彭

宇在第二次庭审时承认“我下车
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否认是与
老太太相撞。第三次开庭中，原
告方提供了一份主要内容为彭宇
陈述两人相撞情况的笔录照片，
虽然这份笔录因警方失误丢失客
观上无法提供原件，但也得到了
当时做笔录的警官的确认。结合
彭宇自述曾经与人相撞却说不清
与何人相撞以及经警方确认的笔
录照片，这就构成了优势证据。
而从客观事实来看，事别多年后，
彭宇也承认当年确实和老太太相
撞。

遗憾的是，“好人蒙冤”的剧
情要比“撞人该赔”的现实更能够
撬开读者的眼睛。或许是人性的
自私因子使然，我们习惯于为自
身在众人中的冷漠去找到一个客
观而冠冕堂皇的借口，“以讹传
讹”似乎总比真相走得快。这就
造成如今遗憾又尴尬的局面，人

们对于该案的误解、误读越陷越
深，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坚信着彭
宇仅因施救而被判赔偿的假象。

实际上，对于“扶不扶”问题，
法律早有答案。民事诉讼法明确
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
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
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
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
担不利后果。”可见，如果被扶者
不能证明扶人者将其推倒，扶人
者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严格意义上，我国司法实践
中并未发生过因扶人而让扶人者
担责的判例。或许正因如此，每
每发生类似事件，一些人只能拿
出一件十年前被误读的“彭宇案”
来唏嘘不已，感叹世风日下，乃至

为冷漠寻找借口与出口。
值得强调的是，即将正式实

施的《民法总则》再次重申了法律
对见义勇为的态度，“因自愿实施
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即
便施救行为对受助人造成了一定
损害，救助人也无须担责，更何
况，损害本非救助人所致。而这
些年，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奖励和
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国家与
地方对“义者”的奖励、保护长效
机制正在日趋完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老人
老、幼人幼”的善心，同时又有着
一颗趋利避害的私心。当我们见
到有人需要帮助时，当我们在“扶
不扶”问题上左右徘徊时，我们必
须在内心确信，救助行为永远不
可能成为侵权的证据，“彭宇案”
不能再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法
律始终站在善者那一边。

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

@网评

@方晓翎：关键不在于彭宇是否撞了老太，关键在于当年判罚的依据：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
@少林驻武当办事处神父王喇嘛：彭宇有没有撞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案的判决依据，在证据不足案情不明的情况下以法官主观的

所谓“常理推断”作为判决依据，搞得人人只求自保。
@王志安：此案最大的错误是二审不该调解，而是应该根据证据依法判决。调解留下的遗憾，恰恰证明法律没有站在善的一边。

编者按┃此文载于《中国法院报》，经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转发，在网上引起热议。小编选编此文，旨在以尽量多的视
角展现被视为“扶不扶”关键事件的彭宇案。

推动学校均衡发展，应加
快强校带弱校步伐。在做大做
强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加大对
薄弱学校的扶持力度，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形成强
弱互补。

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
进名校、入好班，实际是择师。

推动师资均衡，可采取推荐交
流、定期双向交流、挂职交流、
名师指导交流、骨干教师支教
等措施，形成教师走班跨校的
流动机制，建立教师竞争性评
价体系，让名师共享，弱师变
强，提升整体师资水平。

新华社发

进名校、入好班
实际是找好老师


